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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

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

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东特别大会之结果  

有关  

持续关连交易  

及  

建议更新一般性授权  

以发行额外 TOM 股份  

  
 
于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举行之 TOM 之股东特别大会上提呈有关批准持续

关连交易及更新一般性授权以发行额外 TOM 股份之普通决议案已获得股

东通过。 
 
 

谨此提述 TOM.COM LIMITED(「TOM」)于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发表之公

布 (「该公布」)及于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刊发之通函 (「该通函」)。除文

义另有所指外，本公布所采用之词汇与该公布及该通函所界定者具备相同涵

义。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举行之 TOM 之股东特别大会(「股

东特别大会」)上提呈有关批准持续关连交易及更新一般性授权以发行额外

TOM 股份之普通决议案已获得通过。 

 

董事会亦确认截至独立股东批准之日，各项持续关连交易之金额并没有超逾

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0.25(3)条订明之最低豁免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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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会命  

TOM.COM LIMITED 
公司秘书  
麦淑芬  

香港，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  

 

本公布包括之资料乃遵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之规定而提

供有关 TOM 之资料。TOM 各董事愿就本公布所载内容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并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i )本公布所载之资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属

准确及完整，且无误导成份；( i i )本公布并无遗漏其它事实致使本公布所载任何内容产生

误导；及 ( i i i )本公布内所表达之一切意见乃经审慎周详考虑后始行发表，并以公平合理

之基准及假设为依据。 

 

本公布将载于创业板之网站 www.hkgem.com 内「最新公司公告」一页 (于刊发日期起计

至少保存七日 )及 TOM 之网站 www.tomgroup.com 内。 

 


